附表2        缓冲距、顶部空间和底坑空间检测记录
	轿厢缓冲距
	 HC1    mm
	对重缓冲距最大允许值
	H    mm
	轿厢缓冲器压缩行程
	YS1  mm

	对重缓冲距
	HC2    mm
	
	
	对重缓冲器压缩行程
	YS2  mm

	井道
顶部
空间
	 项  目                      状  态
	上端站
平层时
	对重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轿门与层门地坎距离
	对重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顶部空间
	自检
结果

	
	①轿厢导轨进一步制导行程≥0.1＋0.035v2(m)
	h1   m
	S1

m
	h1-S1 m
	

	
	②轿顶可站人最高面积的水平面与位于轿厢投影部分井道顶最低部件的水平面（包括梁和固定在井道顶下的零部件）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1.0＋0.035v2(m)
	         h2   m
	
	h2-S1 m
	

	
	③井道顶的最低部件与轿顶设备的最高部件（不包括下面④所述及的部件）之间的距离≥0.3＋0.035v2(m) 
	         h3   m
	
	h3-S1 m
	

	
	④井道顶的最低部件与导靴或滚轮、曳引绳附件、垂直滑动门的横梁或部件的最高部分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0.1＋0.035v2(m) 
	h4   m
	
	h4-S1 m
	

	
	⑤轿顶空间（≥0.5m×0.6m×0.8m）
	

	底坑
空间
	项  目                       状  态
	下端站
平层时
	轿厢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轿门与层门地坎距离
	轿厢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底坑空间
	自检
结果

	
	①底坑底与轿厢最低部件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0.5m
	h5  m
	S2

m
	h5-S2 m
	

	
	②下述水平距离在0.15m之内时，底坑底与轿厢最低部件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0.1m，
1）垂直滑动门的部件、护脚板和相邻井道壁
2）轿厢最低部件和导轨
当轿厢最低部件和导轨之间的水平距离大于0.15m但小于0.5m时，此垂直距离可按等比例增加至0.5m
	h6  m
	
	h6-S2 m
	

	
	③底坑中固定的最高部件和轿厢的最低部件之间（②除外）的自由垂直距离≥0.3m
	h7  m
	
	h7-S2 m
	

	
	④轿底空间（≥0.5m×0.6m×1.0m）
	



注：1.当采用减行程缓冲器并对电梯驱动主机正常减速进行有效监控时井道顶部空间中的0.035v2可以用下值代替：a.电梯额定速度不大于4m/s时，可以减少到1/2，但是不小于0.25m；b.电梯额定速度大于4m/s时，可以减少到1/3，但是不小于0.28m。
2.对重撞板与缓冲器顶面间的实际测量距离如果大于最大允许距离应该按照实际测量距离计算。


计算方法：
1、 首先测量HC1、HC2、YS1、YS2、h1~h7等数据（其中YS1、YS2为缓冲器型式试验报告中规定的完全压缩行程）；
2、 S1=HC2+YS2、S2=HC1+YS1；
3、 查看顶部空间和地坑空间是否符合要求（即对比缓冲器完全压缩时轿顶和底坑各空间是否满足该项目中的要求）：
(1) 若均符合，在“自检结果”中打“√”，并用h1~h4与该项目要求值中差最小的数值（设为hX）计算最大缓冲距H。即H=hX+HC2；
(2) [bookmark: _GoBack]若不符合，采取其他措施。
